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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地方特性形構自主輔導策略，紮根社區發展
李易駿
靜宜大學社會工作暨兒童少年福利學系 副教授
壹、前言
今（98）年的社區發展評鑑是內政部辦理社區發展工作評鑑的第9年，同時也調整為南北二區隔年評鑑的第二年，即可以轉換而從一種略長期、略長遠觀點來對縣市政府輔導社區發展工作的效果進行觀察，也可以對縣市政府的社區發展工作有一些較寛廣的探討。
二年前，內政部在社區發展工作評鑑的安排上，開始採行分南北二區隔年辦理的作法，當時的主要理由有二：1.認為社區培力及社區執行成果需要一些時間的累積。2.年年的評鑑，對縣市政府及鄉鎮公所而言，在一年度的時間週期中，一旦內政部評鑑終了之際，似即必須啟動縣市的評鑑準備工作，著手選拔下一年度參與內政部評鑑的社區，似有流於評鑑行政，而欠缺充足的輔導之憾。果然，本年度參與評鑑的諸縣市政府及社區（南部組），似較能呈現具體且具累積性的社區工作成果。
今年參與接受評鑑的縣市以彰化縣以南的11個縣市政府（含澎湖縣）、34個績效組社區、7個卓越組社區。同樣地，今年評鑑工作的委員組成仍採取學者與實務專家聯合組合模式，由內政部邀請於國內各大學社會工作相關系所教授或從事社區工作研究的學者8人，以及由內政部就歷年卓越組獲獎社區中，敦聘核心幹部2位實務工作者，共同組成評鑑小組，分成二組進行評鑑工作，透過委員會議進行委員間的分工，每位委員依其個人的獨立自主角色進行評鑑工作。
總結報告的目的與性質，乃在於透過對各縣市政府的共同特色與共同困境，進行鉅視性的歸納與整理。並期待可以將這些鉅視面的歸納，供中央主管機關調整社區發展政策參考，並適當呈現部分較具成效之縣市政府的推動略策，以供其他縣市政府作為推動社區發展工作的參考。
然而，對於政府機關政策取向的觀察，大致上可以從五方面來進行：即政策設計與略策、組織與人員、經費、執行及結果。執行因需較長時間的觀察，並非本文所可以著力的。執行結果可進一步簡化為各社區的實際發展成果，亦可參見本刊中其他委員的高見及評鑑結果。本文較集中於政策設計與略策、組織與人員，以及經費三部分。而本文的主要素材，乃包括參與評鑑之諸委員對各縣市政府輔導及推動社區發展工作的作法與成果之意見與觀察，以及各縣市政府所陳報、提供予評鑑的報告，以及各縣市政府推行社區發展工作的相關數據與成果（包括平均每一社區的經費數、預算執行率及內政部核定輔助經費）。
貳、各縣市社區發展工作的基本投入－經費面的觀察
經費投入是政府施政投入的基本要素。當然，以短年期的經費數據要對一個地方自治政府機關的施政進行探討，是相當冒險的。因為各政府的經費編列乃受縣市政府總體施政計畫、財政規模、計畫執行行政、以及地方民意代表偏好的影響，特別易受單一年度專題計畫、該縣市目前的社區發展工作階段與成果的影響。不過，即使是短年期的資料，仍可以看到一些短時段的總體現象。
從表一、本年度參與社區發展工作評鑑之各縣市政府的經費，可以有以下幾部分的特性。
	表一 96-97年度縣市政府 （南部組）社區發展預算及內政部核定補助經費表

	縣市別
	年度
	社區數
	縣市政府預算數
	較前一年增減
	執行率
	內政部補助金額
	內政部補助件數

	高雄市
	96
	292
	13,483,000
	4,489,030
	88.5%
	1,425,000
	36

	　
	97
	275
	8,783,000
	-4,700,000
	95%
	5,450,000
	40

	彰化縣
	96
	510
	30,764,000
	10,424,000
	98.95%
	6,100,000
	126

	　
	97
	514
	36,250,000
	5,486,000
	97.17%
	4,510,000
	125

	雲林縣
	96
	408
	5,806,000
	-1,088,000
	94.14%
	615,000
	14

	　
	97
	418
	5,677,000
	-129,000
	87.46%
	1,405,000
	10

	嘉義縣
	96
	328
	32,118,000
	-1,187,000
	99%
	4,425,000
	20

	　
	97
	329
	32,679,000
	561,000
	97%
	2,230,000
	27

	臺南縣
	96
	438
	62,440,000
	10,170,000
	86.3%
	2,465,000
	33

	　
	97
	449
	69,383,300
	6,943,300
	95.2%
	1,385,000
	30

	高雄縣
	96
	442
	23,520,000
	9,371,000
	85.03%
	4,068,000
	70

	　
	97
	444
	18,956,000
	-4,564,000
	92.11%
	3,025,000
	53

	屏東縣
	96
	451
	18,144,000
	-3,050,000
	100%
	3,940,000
	58

	　
	97
	453
	13,442,000
	-4,702,000
	100%
	1,410,000
	40

	臺東縣
	96
	142
	3,655,000
	-170,000
	77.5%
	1,095,000
	27

	　
	97
	143
	1,350,000
	-2,305,000
	99.8%
	1,185,000
	30

	澎湖縣
	96
	89
	20,863,000
	-9,852,000
	62.56%
	110,000
	2

	　
	97
	89
	12,742,000
	-8,121,000
	57.05%
	115,000
	3

	嘉義市
	96
	46
	11,240,000
	194,000
	73.37%
	355,000
	8

	　
	97
	50
	9,378,000
	-1,862,000
	84.48%
	365,000
	8

	臺南市
	96
	217
	26,912,000
	4,412,000
	91%
	2,285,000
	55

	　
	97
	219
	31,322,000
	4,410,000
	91.69%
	2,515,000
	42


資料來源：內政部社會司(感謝內政部社會司黃淑梅小姐及各縣市同仁提供相關基本資料)
一、各縣市推展社區發展工作以縣市政府的自有經費為主
雖然，內政部提供各社區發展協會可以申請內政部補助，但就實際的經費使用來看，近二（96、97）年度申請獲內政部補助金額最多的縣市為彰化縣，二年度計獲補助1000餘萬元，但縣府經費達6700萬元。內政部補助約佔二者合計的13%。其次為高雄縣，二年度計獲補助709萬元，但縣府經費達4247萬元，內政部補助約佔二者合計的17%。再者為嘉義縣，二年度計獲補助665萬餘元，但縣府經費達6479萬元，內政部補助約佔二者合計的9%。這樣的數據說明了各縣市在推展社區工作中，仍以縣市政府的自由經費為主，其角色是關鍵的。
二、各縣市政府經費執行達成實況
除了從資源面（縣市政府經費編列、內政部補助）來探討外，就執行實況、即經費執行率來看，亦可分為三個群組：（1）二年度的執行率均達90%以上的群組。這些縣市政府有:彰化縣、嘉義縣、屏東縣、臺南市，共計4個縣市。其中屏東縣二年度的執行率均達100%。而本群組的高執行率，其代表的意義有二：（A）縣市政府已能適當掌握其社區發展的工作策略及執行。（B）縣市政府有更高的經費需求壓力。（2）二年度的執行率均偏低，在85%以下，這樣的縣市有嘉義市（73%、84%）與澎湖縣（63%、57%）。其中澎湖縣的超低情況更令人驚訝。此代表的意義除可能表示對社區發展政策與執行上的生疏外，其實亦可能仍代表著縣市首長的重視，而乃願意編列充裕的資源。（3）執行率忽高忽低的縣市。高雄市、雲林縣、台南縣、高雄縣、台東縣等5縣市在近二年的預算執行上處於高低變動的情況，似乎是整個政策及執行系統（包括政策規劃、資源安排、組織設計、人員招募）尚處於調整的情況，不過5個縣市中的4個縣市（高雄市、臺南縣、高雄縣、臺東縣）乃是96年度較低、97年度已進入較佳執行情況。似僅雲林縣尚處於持續調整變動的窘境中。
三、各縣市政府自有經費呈現不同變異特性
各縣市的社區發展費大致上有四群組的情況。1.經費持續增加。這樣的縣市有：彰化縣、臺南縣、臺南市。2.經費持續減少。這樣的縣市有雲林縣、屏東縣、臺東縣、澎湖縣。3.二年度適同時出現大幅且約略等規模的增減（或減增）現象。這樣的縣市有高雄市、高雄縣。就實務的情況而言，這種同增減的變化可能是縣市政府內預算編列規則或府內行政計畫分工的變動，而對應有預算編列的改變，而實際上的經費變動可能不大。4.第四種情況，則似是縣市政府的政策尚處於不確定變動中，有嘉義市與嘉義縣。當然，縣市政府經費的變動，代表的意義可能包括該縣市社區發展的不同的階段，亦可能是政策策略調整的結果。
參、整體縣市社區發展成效－工作投入已漸能紮根、初見實效
整體來看，今年參與評鑑的縣市共同呈現幾個現象，呈現出社區發展工作在縣市中已漸能紮根，並呈現初步的成果。
一、地方首長能重視社區發展工作
或來係自地方首長施政成效的壓力，或來自中央政府各部會的政策引導與補助，包括參與評鑑的縣市長及鄉鎮長似漸能發現透過社區發展與營造、以及推動社區產業，是呈現施政成果、輸送社會福利、創造在地就業的重要途徑，進而在縣市層級的施政計畫、行政設計，以及鄉鎮層級的行政協調支援、資源整合，多能朝向培力在地社區，發揮社區發展成果努力。當然，各縣市不但有其以在地為中心的施政主軸，更能有實際的輔導策略。如台南縣即以在地福利與地區產業為中心，繼「社區關懷據點」政策之後，透過「新大同社會營造中心」進行社區產業的輔導。高雄縣亦以社區作為福利輸送的基礎單元，縣府對社區工作有清楚的政策定位。
二、以縣市與鄉鎮施政願景為中心的社區發展工作
無論是在台灣社區發展歷史，或英、美等國的社區發展歷史中，社區發展的實踐必無法背離地方政府的施政，相對地，基層政府的角色更具有決定性。在今（98）的社區發展評鑑中，也頗能印證此種命題。進而，地方政府的施政願景對各社區幹部、社區居民推動社區工作同時具有方向引導、資源溢注、專業指導及士氣鼓勵四方面的作用。
在與縣市長、鄉鎮長施政願景相結合的社區發展中，地方首長建構的施政藍圖對社區居民及幹部在發展社區願景上有相當的作用。在以推行社會福利為主軸的縣市中，其中的社區多能深化老人關懷點的經營；在著重環境景觀的縣市中，社區也容易從縣境的其他社區學習工作模式，進行髒亂點的改造與綠化；又縣府致力於協助開創社區產業的情況中，其轄內的社區也多能在社區產業中走出特色。
在地方府的施政架構中，社區發展與營造的氣氛是濃郁的，進而地方政府的專業團隊（包括委外的輔導人員）也頗能適時提供協助，此等對社區組織的幹部與志工而言，有強烈的士氣提振效果。再配合適當的經費溢注，其社區發展工作的成果自然得以開花結果。當然，各縣市政府的施政願景並不相同，推動社區發展工作的策略亦有差異。在主題上，有強調社會福利者、有著重於環境美化改造者、有致力開發社區產業者。進而，各縣市政府的推動策略、經費分配、人力安排並不相同。在行政組織（或輔導單位）方面，有在縣府成立一級任務編組單位者、有二級協調委員會者、有三級業務單位者、有委外辦理者。在此，在未經深入研究分析的情況下，實無法驟予評析。不過，從各縣市的投入與成果上來看，仍宜予肯定。
三、結合經費補助與專業團隊培力的輔導策略
幾個縣市政府多能採行經費補助與專業團隊培力結合的輔導策略，此等設計與社區發展中的「過程與事工並重」、「重物且重人」的原理相符。在實際的作法中，縣市政府能將社區依其能力予以分級（如屏東縣、嘉義縣），先進行人才訓練、透過專業團隊協助發現社區資源、社區特色，形成社區發展主題，再配合專案經費補助。在二、三年的持續輔導下，確能協助社區逐步自立，進而獲得社區居民的認同，以及向外申請其他的專案補助。雖然，各縣市的行政設計並不相同，在專業團隊培力輔導上，有些縣市乃委託民間專業團體辦理（如屏東縣）、有些則在府內組設工作團隊（如高縣、南縣）；當社區經過第一階段的人才訓練後、社區內部組成工作團隊之後，乃進行實際的專案補助，能有效維持社區發展成果，落實「過程與事工並重」、「重物且重人」的輔導理念。
四、透過社區間的相互觀摩與經驗分享，進行正向工作模式的擴散
觀摩與經驗分享是社區發展輔導工作中常用的行政策略之一。中央及地方主管機關多期待能透過此一方法達到成果擴張的效果。然而，早期的觀摩與經驗分享在欠缺正向工作模式基礎的情況下，觀摩易流於另類的旅遊觀光與志工慰勞，而經驗分享則成為「吐苦水大會」與「膨風比賽」，未必能促進「新興」或「潛力」社區對社區發展與營造工作的認識，及得以有效鼓勵彼等投入社區發展工作。然而，在今（98）年的縣市政府評鑑中，則可以發現縣市政府的觀摩與經驗分享中，能結合學者專家之講評分析，進行案例說明與工作模式分析，則更得以達成正向工作模式擴散的效果，也能對那些充滿熱忱的「新興」或「潛力」社區之幹部，有正向的引導作用，達到觀摩與經驗分享的實效。
五、縣市內的社區發展輔導策略能獲各社區及民意代表支持及形成制度性文化
各縣市政府固然可以設計出符合學理及可行的社區發展分級輔導策略，但理念與制度的推動更需要經由一時間的運作，進而在全境（縣或市）內形成制度性的文化，而讓各社區、相關的民意代表、政治力量認識及接受制度，乃得以全面運作。然而，從資源的角度來看，社區分級輔導代表著社區在不同階段所可以獲得的資源是不同的。即對同一個社區而言，其可以從縣市政府獲得的資源並不是固定而持續的，此一作法而能為部分具獨佔心態之民意代表接受、能被明星社區所接受，實不容易。各縣市能達到此等效果也是縣府、社區與居民的最大勝利。事實上，民意代表們能有大公無私的胸懷更值得肯定。
六、縣市政府能朝實社區發展的目標中，進行行政調整及推行激勵措施
在縣市長重視的情況下，縣市以任務編組方式推行社區工作，如有成立「社區發展輔導團」，有「社區關懷據點辦公室」、「社會營造辦公室」。更有縣市立法（縣自治條例）獎勵公務人員投入社區營造，或由縣長組團帶領各鄉鎮長進行社區觀摩參訪者。這些作法，應都能實質帶動縣（市）政府重視社區的文化，讓社區發展及營造工作能具體落實。
七、以社區生活為主體的社區發展主題
在首長重視、行政組織調整、資源投入等投入面的變化中，各縣市結合縣政主軸的社區發展與營造工作，也頗能呈現出成果。在幾個縣市的社區發展工作中，可以發現縣市長施政的點（社區）、線（鄉鎮／觀光線／商圈）、面（全縣）結構，而紮根及深化社區發展與營造的成果。在這樣的思維架構中，各社區組織在推動及經營社區中，一方面有其責任感、榮譽感，更有方向感，也能感受到社區發展與營造的意義。
在今年度對幾個縣市的社區發展的觀察中，難能可貴的是，社區的發展與營造雖或是被鑲嵌在縣市長的施政願景中，但各社區的實際營造多能保有其自主性，以發揮地方特色及回應社區需求。在參與評鑑之社區的主題工作中，老人關懷據點、社區髒亂點綠美化、活化社區內歷史古蹟、發揮及活化民俗文化、守望相助巡守隊、社區特色產業開發是較為社區所推動的主題，這些主題不但能實質地將社區問題轉換為特色（如髒亂點營造為綠化公園），亦能重新活化社區資產（歷史古蹟、民俗文化）及有助於凝聚社區意識。社區發展與營造的活動與成果已是社區居民的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進而能經營社區居民的團隊組織。
肆、社區發展工作的挑戰與隱憂
    雖然在本年度的社區發展工作評鑑中看到不少具體的成效，以及各縣市政府的進步。不過，在本次評鑑中也彰顯了幾個值得注意的挑戰與隱憂。
一、縣市政府對社區組織運作及內部治理能力的輔導管理仍待加強
本次的評鑑發現，雖然參與評鑑的社區發展協會，在會務與財務上雖已大致健全（可能已經過縣市政府的特別輔導），但仍有不盡完善之處。長期以來，社區發展協會的財務與會務管理是社區發展輔導工作上的難題之一。一方面，社區組織作為人民團體的性質，其組織運作雖有一定的規章，但因部分縣市政府仍保留社區發展協會在地方層級的單一屬性位階（即同一社區範圍以一發展協會為原則），進而部分社區發展協會成為地方政治力量的外圍組織，而致當對社區發展協會的會務未必完備之際，行政人員們卻也投鼠忌器。如此一來，不但阻礙社區中的其他居民的參與，對社區福祉的提升也有大有限制。而當社區發展協會不被重視、社區組織經費規模尚屬小額、未受公款補助的情況下，此等組織運作上的缺失，或尚不急迫。然而，當社區發展與營造漸與政府施政結合、領受公款補助之際，此等對組織運作的管理與監督乃成為縣市政府的基本工作之一。雖然，部分縣市政府能以擴大訓練輔導、或以專業團隊輔導（由記帳士進行財務輔導）、或以會務資訊登錄管制系統管理，並作為補助的基本審核門檻。但是，仍有部分縣市政府尚未對此一部分進行積極的輔導，的確，當社區發展協會的功能更能發揮、執行更多的政府補助方案與經費、承擔更多的公共責任，縣市政府如何對社區組織的運作及內部治理能力，能有實質、有效率的輔導管理實為重要的課題。
二、行政、專業與志願服務整合上的扞格
隨著本年度社區評鑑中看到社區發展工作成果的紮根與茁壯，也漸呈現由志願工作者執行專業活動的限制，以及專業服務與志願服務整合上的扞格。現階段，社區發展團體的性質仍屬人民團體性質、是以志願服務為核心的居民組織。而長期以來，以行政人員指導志工團隊為主軸的服務與作法一直被宣揚。但是，在實際的管理與對成效的期待上，卻可以看到相當濃厚的專業身影。包括在經費補助上，要求社區組織提出計畫案，特別是大型計畫案（如旗艦型計畫）中，其專業程度頗高，顯非為對非專業之志工的合理期待。又在關懷據點的經營上，其不少的工作被期待應有半專業或證照的水準，如老人餐食與健康促進部分則期待有職業技術士（如乙丙級廚師、照顧員）的水準。
又如在財務方面，雖然多數的社區發展協會的年度經費規模不大，但是推行社區發展工作略有成果的協會，其經費規模多已逾百萬，而適用較完整的財務管理規則。然而，此等規模的相關財務行政管理未必是非專業的一般志工所有能力處理的。相對地，如協會的會計乃係由具會計背景與知識者擔任，其財務基本上是清晰、符合規定的。相對地，如果是由非會計背景者擔任，其在會計帳目的登錄整理上，往往是事倍功半。
同樣地，在進行社區居民組織動員、以及發展規劃上所需的核心人員方面，包括不同理論脈絡對社區工作方法及討論，即無論是來自社會工作領域的社區工作、來自都市計畫領域的社區規劃、或來自聯合國的社區發展（或後來日本的社區總體營造），均強調外來專家、專業者的協助（分別稱為社區社工員、社區規劃師、社造員）。但在台灣，自從內政部社區發展訓練中心被整併之後，政府部門幾不再派遣專業人員進入社區以協助其進行發展。乃由縣市政府與鄉鎮公所行政人員進行輔導，而流於行政（會務）管理。該等行政人員並未能在動員社區、組織居民、凝聚意識、發現社區特色上能有適當的著力。當然，部分縣市乃輔助以委託所謂的「專業團體」進行上述社區工作與營造的培力。進而，部分縣市及社區在追求即時性的效果與迎合上級要求的情況下，社區組織勉力套用專業者意見與工作模式的痕跡仍處處可見。而這些專業服務品質與志願工作服務取向間的衝突扞格問題，恐將而成未來社區發展與營造工作的隱憂。
三、主管機關在社區發展業務之紮根工作仍需持續努力
雖然，在近十年的社區發展與營造累積中，多數從事社區營造的人員，多同意人才培育是社區發展與營造的基本工作。尤有甚者，近年的觀念更強化到工作伙伴團隊一同參與訓練，形成工作團隊。但是，在社區發展與營造工作中，透過業務主題計畫（如綠美化、環保）的補助，往往可以看到立即性的「營造」成果，但是，對於人的改變與所謂的培力，不但是長期性的工作，更不易看到成效。
然而，正如本（98）年度評鑑中所呈現的，部分在業務活動上頗有實效的社區發展協會，其會務與財務上的缺失，恐將會是協會發展的重大限制。而會務、財務以及其他在推動社區發展上所需的知識、技術與能力，雖是支持業務與活動的重要能力與工具，但是，在這些能力上的投資並不會保證獲得「好」的業務與社區發展成效。在這種情況下，主管機關所提供訓練與培力，不但相對沒有絢爛的光彩，甚至會被誤以為是囉唆，亦易為社區幹部們所忽略。而在一再投入也未必可見立即之效果的情況中，縣市政府行政同仁的氣餒與另求捷徑的想法是很容易出現的。
事實上，從本（98）年度的各縣市政府的評鑑資料中，各縣市政府辦理（完成）的會務訓練、培力訓練人力，相對於該縣市的社區發展協會數量，仍顯得並不普遍、甚至可謂是杯水車薪。然而，以台灣地區所劃定成立的六千餘社區發展協會而言，在以每一社區發展協會數人的工作團隊的估算參數下，各社區發展協會其對營造人員、或會務人員的訓練需求，遠大於目前各主管機關所提供的訓練量，更遑論參與受訓者的吸收學習實效。
主管機關不但仍宜持續推動辦理人才訓練，並宜更進一步以社區幹部參與完成訓練的比例，或辦理訓練規模與社區幹部人員的比例作為評鑑的指標。
伍、我國社區發展政策的思考
在現階段各縣市政府推展社區發展與營造工作的成果與未來的隱憂中，吾人大膽地進行社區發展工作的政策性思考。
一、維持政策的穩定性，形成社區發展與營造之文化
干預與指導一直各國社會發展與營造政策受到的最多批評。但是，站在施政者的角度，如何將社區民眾的力量整合到施政框架中，是施政者的重要政策策略。當然，不同的時代與施政者在對社區組織與資源的運用方式不同。有強烈規制、甚至命令者；亦有透過經費補助引誘者。我國似已走過過去的強制規範，目前的作法則較接近以經費補助進行引導，將社區的發展主題整合到政府的政策。
如果說，這種政策引導是施政上的必要，那麼，基於社區居民共識形成與自主組織結合必須落實在生活中（代表著需要一些時間），穩定的政策環境、不變動的政策主題是社區居民理解政策、形成共識的必要條件。
就今（98）年社區發展評鑑的觀察來看，雖然，在過去的二年時間中，國內政治、經濟環境的變化多有改變，特別是在社區發展領域中，所謂的「六星計畫」不再成為社區施政的具體概念。雖然社區工作中不再有「六星計畫」的顯耀名稱，但是計畫的相關內涵：「社區關懷據點」、「髒亂點改造綠美化」、「社區資源回收」、「社區巡守隊」等工作多能累積具體的成果，更能帶動社區志工團隊的凝聚，提升社區意識。不但在單一社區中的成果可以持續，更成為其他社區觀摩學習的基礎，成達到社區發展成果擴張的效果，此等亦間接支持了穩定的政策是社區發展工作擴張的重要條件。進言之，對社區組織在社區層次中，政策概念的擴散及推動乃需要相當的時間，而未必能立即反應政策概念的期待，即維持穩定的政策環境乃有利於社區居民、社區組織吸收、接納、理解政策理念及作法，而可以有具體的工作成效及累積。
二、發展「以專業為核心的志願性服務」工作模式
在社區發展工作、社區關懷據點日益受重視，服務品質亦日益提升之際，特別是在關懷據點的經營上，不少據點的服務志工所提供的服務多是具證照品質的服務。而相對地，社區幹部在會務管理、財務管理、以及團體經營上卻未必是可以確保品質的。此固然與社區發展協會的性質是人民團體、其幹部（理、監事）不以專業背景與能力為必要，但正如文前所討論的，在會議、財務、人員組織、主題工作的推展上，在品質確保的期待中，志願性人員之服務的限制已漸浮現。如何整合專業與志願服務仍是一件必須面對的課題。進言之，發展「以專業為核心的志願性服務」的工作模式或是必須要探討的。
當然，所謂的專業與社區志願服務的結合，至少可以有二種取向。第一種是透過對志願服務人員的完整訓練，以提昇其能力及服務品質，取得證照與認證，達到半專業的地位。其次，則是透過適當的付費與委託，聘任或委請專業者參與到社區組織的內部管理、主題規劃與服務設計中。顯然地，此二種策略分別適用於不同的活動中。前者、透過對社區居民、志願服務人員的訓練，較適用於日常性的活動、也適用於專業程度較低的活動，如烹煮餐食、會務管理等。而後者，則適用於專業程度較高、專題性的規劃工作。如環境改造規劃、社區願景與特色發現等。
以社區關懷據點中「共餐」所需的烹煮餐食為例，相信多數人們會同意朝向培養社區志工考取廚師技術士證照是合理及可行的期待。同理，如何協助會務管理及經營人力、即總幹事取得證照亦為確保品質的可行途徑。即建立總幹事訓練制度、甚至逐步朝向的認證制度發展是可以預期的方向。進言之，中央主管機關可規劃發展完整的總幹事（即目前較常被稱謂的社區規劃師、或社造員）培訓課程設計，作為縣市政府培訓人員的依據，進而作為各社區培育人才的目標。
至於專業程度較高、專題性的規劃工作。在期待社區社會工作人員協助的情況下，建立社區工作員資格或認證，及形成付費服務文化有其必要。而透過此等作法，發展「以專業為核心的志願性服務」的工作模式或是可行且可期的。
三、在都會城市中推動社區發展工作之瓶頸已漸浮現
去年北部組社區評鑑的結果中，14個縣市5個獲得優等的縣市，分別為臺北縣、宜蘭縣、桃園縣、臺中縣、南投縣。而幾個都會城市型的縣市（包括臺北市、臺中市、新竹市等）似乎在社區工作的推動上遭遇到瓶頸的情況，已為人所注意。今年的情況，似也有部分相近。
    雖然，同樣地，吾人尚未能對各獲優等獎及未能獲獎的縣市進行全面性的瞭解，亦未能充分歸因於這些縣市表現的差異究係因縣市首長施政重心的差異、縣市政府經費規模的差異、行政人員的投入與專業能力的差異，或應可歸因於都會型居民的居住及生活型態及缺乏社區意識所致。當然，這些因素間可能亦存在某些連動性的關連，而致使都會城市型市政府的行政人員在推動社區工作中出現事倍功半的困境。
當然，從評鑑的書面資料與指標項目來看，縣市政府能否設計推動社區發展的策略，及投入適當的經費與評鑑成績有直接的關係。但如果進一步探討：縣市政府是否願意投入經費到社區、及是否有必要透過社區組織推動及落實市政建設願景的問題。就這個角度來看，其可能的原因有五：（1）都市地區可以運用更直接、快速的方式（如委外、購買）推行市政願景，而不必然需藉由社區組織。相對地，透過社區組織推行政務反而可能是事倍功半。（2）都市地區的基層補助委辦經費未必充裕。不少的農村及原住民社區，其社區發展及營造的經費，多透過鄉公所整合，而爭取到分別來自中央政府部會（農委會、原民會、客委會、文建會）、以及國營事業地方回饋金。相對地，都市中的區公所、社區則相對未被認為適用於此等政策，而被提供此等機會與資源。（3）同時因為鄉鎮長有民選政績壓力，而更績極推動此等發展營造工作。但是都市中的區公所，則相對無此等壓力與機會。（4）社區居民的居住與生活型態之限制。都市居民或居住於公寓大樓、又面對工商社會較高密度的工作壓力，乃至本身是公共服務的高度消費者，而少有關心或參與公共事務的能力。另一方面，都市中的居民習於透過商業方式（購買），而非互助滿足其需求，進而縣市政府在推行社區發展工作易致事倍功半。（5）相對於都市中居民較積極地投入工商活動，相對地，投入於社區組織、志願服務的居民則偏向於年齡較高、教育程度略低，進而更不易獲得居民的認同與投入。亦影響到縣市政府在推行社區發展工作上有事倍功半的困境。
面對城市社區發展上的瓶頸，在政策上或有三個可以思考的議題與方向。（1）回到「社區」、「社區發展」的本質中思考都市的社區發展工作的性質與意義。（2）在前述的意義中思考城市社區工作的方法與類型。（3）進而發展適合都市的社區發展策略與評鑑方式。
回到「社區」的意義來看，一般同意社區代表的是「生活的共同體」、「有共通生活特性之人群的地理性聚集」。而所謂「社區發展」則是在上述條件中，人們為了其生活的幸福而進行的合作與努力。在這樣的意義中，似部分回答了在城市中推動社區工作的困境。首先，工商社會與受雇就業型態的都市，所謂的社區，是僅有地理聚集而欠缺共同生活特性的社區，進而在這種情況中，這些空間範圍、這些人群的聚集是否可以稱之為「社區」是有疑義的。再者，在商業職能充分與政府職能健全的城市中，工商服務與政府的公共服務幾可完全滿足社區居民的需要，並未留給居民互助的空間、特別是小地理區的居民合作。相對地，如果從居民共同關心、互助合作的角度來看，略大的地理空間概念，或是較適當的都市社區概念，即在都市社區的思維中，功能社區的概念應更甚於地理社區，在實際的表現上則接近於以三、四個里、甚至是區為範圍的社團，是另類可能的思維。進而在這種較大地理區域的功能社區中，對彼等團體之輔導的方法（包括立案、申請補助、評鑑）則必須更務實。
四、重新思考社區發展工作評鑑的意義與功能
社區發展工作評鑑工作持續辦理9年以來，主管機關在評鑑的組別、主題項目、期程、委員組成上，均保持開放的心態，能適當接受歷年委員們及縣市政府的建議，而進行適當的調整，而有如今（98年）的評鑑制度。不過，過去一直有學者指出社區發展工作評鑑是一種「由上而下」、「結果評估」、「專家模式」的評鑑。
當然，多數的評鑑，幾無法跳脫「由上而下」、「結果評估」、「專家模式」的框架。事實上，根本性的議題並不在於評鑑是否是「由上而下」，是否屬於「結果評估」或「專家模式」，而更根本的議題在於評鑑結果的後續作用，如獎勵或處罰。以目前的社區發展工作評鑑而言，透過實務工作者的加入，學者模式的色彩已大幅降低，邀請延請有實際輔導社區經驗的學者作為委員，亦已強化評鑑的輔導效果。增加特色獎項亦減少評鑑了的競爭性，就執行面而言，98年的評鑑工作幾已無太多可以挑剔之處。
然而，何以在評鑑的過程中，固然可以看到社區組織們自認參與評鑑是為榮耀、驕傲，但仍可見社區對參與評鑑之抱怨。顯然地，議題的核心並不在於評鑑活動與制度的設計，而是評鑑概念的本質，以及縣市政府、鄉鎮公所對評鑑的詮釋。目前的評鑑，固然在執行上，已能結合「輔導」與「榮譽」，但各縣市參與評鑑的名額是由內政部依各縣市社區發展協會數比例規定，且有不得重覆的限制，因而具有業務檢查的性質。在98年的實際評鑑中，不但有縣市政府提到轄內有更多的社區願意參加而受限，亦有指出社區尚未準備好而被迫參加的情況。事實上，就委員的角度來看，亦發現有不少具潛力的社區乃以短期間的初步工作成果參與評鑑，而易因而落榜而致有對社區工作者的工作士氣有所妨礙，但該等社區如可不被勉強參與該年度的評鑑，而於次年更成熟之際再參與，一定會有更佳的成績，對社區工作人士而言，將更會有適當的正向鼓勵。
進而，如果可以將評鑑區分為縣市政府與社區二部分，分別適用不同的思維。即對縣市政府仍是業務檢查的性質，而對社區則免除業務檢查與競爭的性質，賦予評鑑更多榮譽的意義、甚至是「認證」的性質，開放更多的自由彈性，則包括評鑑委員、縣市政府、鄉鎮公所、與社區發展協會，應會以更健康的態度來看待這個活動。
陸、結論與建議
就筆者個人的關心與今（98）年社區評鑑的觀察，可以發現社區發展與營造已受到地方政府的重視，不但社區發展工作的成果漸能累積，縣市政府在輔導社區的策略上也都符合學理，多數參與評鑑的社區組織，在工作方法與觀念上亦頗為正確，實是可喜之事。然而，畢竟參與評鑑的社區已是經過各縣市政府選拔評鑑後而推出，恐未必能代表各縣市政府輔導社區發展協會的普遍效果，而祗是呈現出部分的實況。
再者，從台灣推動社區發展工作逾40年、以人民團體模式推展社區工作也逾20年，而終小有成果實屬不易。而面對當前政府公共職能的再退退縮，城鄉差距不斷擴大之際，更是社區發展與營造的新契機。而如何在目前的環境與工作成果中，擴大成效自然是最重要的工作之一。筆者本文乃提出以下幾點淺見。
     
一、中央政府應維持社區發展政策的穩定
在目前各縣市的社區發展工作模式已較得以成型，即縣市及鄉鎮首長已能重視社區發展與營造工作，並以縣市施政願景來推行社區發展工作，更能出現在縣市層級的施政計畫、行政設計，以及鄉鎮層級的行政協調支援、資源整合的分工合作模式。這樣的模式亦已能獲得部分成效，則似乎適當地維持穩定的政策，即可收擴大工作成果之效。當然，維持與堅持正確的政策也是需要一些智慧與勇氣。
二、學術界應致力社區發展工作模式的歸納
在工作成果已較呈現之際，學術界如何針對這些具體的工作成果與個案，進行工作模式的歸納整理，協助政府部門及社區團體可以援引正確的工作歷程，以擴大社區發展成果及訓練專業人員是合宜及必要的工作。也唯有在這樣的努力中，乃有助於擴大社區發展的工作成果。
三、致力整合專業服務與志願性服務
在社區發展工作成果日益擴大之際，亦已漸見志願服務模式的限制，則如何結合專業與志願服務是將必須面對的課題。無論是建立會務人員證照、社區社工員的認證，都是整合專業與志願服務的必要基礎，也是即可著手的重要工作。
四、評估將對縣市政府的評鑑與對社區的認證區分之可能性
如文所析，就政府與人民團體的關係而言，評鑑是頗為尷尬的概念。當然，基於行政指導對縣市政府（甚至鄉鎮公所）進行業務檢查及評鑑是合宜的。但由中央主管機關來對一個位階上受鄉鎮公所指導的社區發展團體進行「評鑑」，的確在觀念上有其突兀之處。進而，有必要思考及評估將對政府的評鑑與對社區的認證區分之可能性，並進而予以適當的行政調整。
五、將城鄉差異納入評鑑設計
當然，如果短時間內，不易調整對社區發展協會之評鑑，則在城鄉推行社區工之立基點未必同等的情況下，如何將城鄉差異納入或是有必要的。此等論點也曾有評鑑委員於前一（97）年度中提出，即或進行分組評鑑，或使用略不同指標，俾對都市中的社區工作者、及相關市政府的工作人員可以有適當合宜的鼓勵。


評鑑總論（二）社區發展協會部分
厚植社區專業能力  發展社區優勢特色
陳琇惠
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助理教授
    今年七、八月再次獲邀參加內政部社區評鑑工作，深感榮幸。此次評鑑是以南部地區為評鑑區域，範圍包括臺南市、臺南縣、高雄市、高雄縣、屏東縣、臺東縣、嘉義市、嘉義縣、雲林縣、彰化縣及澎湖縣等11縣市，為期3週；期間遇到莫拉克颱風襲台，重創南臺灣，以致評鑑期間被迫中斷一週，而延長了整體評鑑工作，使評鑑期間耗時1個月，八月間南臺灣天氣非常炙熱，對所有評鑑委員而言，體力的考驗是一大負荷，對受評的社區發展協會亦復如此。評鑑工作，對於已經準備好的成熟社區是一件駕輕就熟的事，而且會帶來助力，然而對尚未準備好或尚正準備中的年輕社區而言，雖是一件不小的沉重負擔，但同樣會帶來助力，因此參加社區評鑑工作，可說是社區進步，社區向上發展的最大助力。
    今年社區評鑑工作的評鑑小組仍依往例採學者專家與實務精英聯合評鑑工作，學者專家部分由內政部邀請國內大專院校社會工作相關系所中從事社區工作研究或教學經驗的老師八位以及兩位去年獲得社區評鑑優異的社區代表，共同組成十人評鑑小組，分成兩組進行評鑑工作，每一位評鑑委員均依其專長與經驗，選定評鑑項目獨立自主進行評鑑工作。
    評鑑報告將依據評鑑委員對各社區的觀察意見並加以彙整歸納，作完整的呈現，提供內政部、縣市政府及各社區發展協會推動社區發展業務之參考。
壹、整體成效呈進步之趨勢
    茲就整體而言，今年受評鑑社區發展協會其推動社區發展之績效，呈進步成長之趨勢，茲就會務、財務、業務等三個面向分析如：
一、會務
（一）各社區發展協會均依社區發展工作綱要、人民團體法、人民團體選舉罷免法等相關法令，定期選舉理監事，召開理監事會議，會員大會，提案討論年度工作計畫，年度經費預算、決算及重要議案，並做成決議，且於會後函報會議記錄送主管機關核備。
（二）各社區發展協會均以建立個別基本資料檔案，重要會議紀錄，及選聘任職員簡歷冊，重要公文並製成檔案卷夾。
（三）會員人數雖偏低，但均呈成長趨勢，有少數社區發展協會其會員數略減，但係因會籍清查將不繳費，久未參加會務，戶籍遷出者除名所致。
（四）社區幹部參加政府及民間部門研習訓練情形有增長趨勢，平均每個社區發展協會幹部受訓練時數年約12小時左右。
（五）社區內外資源的連結有顯著提升，本次評鑑發現近九成九以上社區組織都能夠有效協調運用當地資源，建構社區資源的運用網絡。
二、財務
（一）社區基金依規定存入金融機構。
（二）社區經費來源仍以政府補助比例占最高。
（三）社區會費收入多數依規定收取，並確實記帳。
（四）會計帳冊、憑證記載多數依規定辦理並完整保存。
（五）財產目錄建置完整，財產名稱、數量、購置日期及存放地點均有詳細記載。
三、業務
（一）社區關懷服務：社區發展協會協助推動設置社區照顧關懷據點，以據點為中心，推動各社區照顧及福利社區化工作，成效卓著。
（二）社區綠化美化：社區環保及綠美化工作，普遍執行良好，且善用空間成立社區公園，提供社區居民良好休憩場所。
（三）社區守望相助：社區守望相助良好且健全，不僅多數建立完整的監視系統，且部分社區籌組環保志工隊、河川巡守隊、滅蚊志工隊等，成效卓著。
（四）社區產業開發：多數社區以當地農特產品，開發創意產業，如天埔社區絲瓜產業、南勢社區手工餅乾、大埤社區稻米、大智社區花生，另亦有以社區夢工廠做為社區願景。
（五）社區安全防治：部分社區成立社區安全工作小組，區分為巡守、家暴防治及防災三工作小組，定期演練，確保居民的生活環境安全。
（六）社區停車場活化運用：利用社區間置公有土地，規劃社區停車場，注意進出車輛管制，維護居民居住安全，並建立使用者付費原則，建立永續發展的基礎。
（七）社區藝文活動：部分原住民社區針對原住民母語的保存，原住民文化藝術之傳承，在社區舉辦系列母語教學，部落史調查，老照片蒐集，傳統技藝之傳授等，對社區文化的保存用力甚深。
（八）社區福利服務：
1.結合當地國中小辦理單親家庭兒童之課後輔導。
2.號召社區青年返鄉投入社區工作，回饋社區，均有半數以上的社區均有鼓勵青年返回社區服務之作法，值得肯定與鼓勵。
3.多數社區均將社區營造成果，登載於臺灣社區通。
4.對社區內弱勢人口群如外籍配偶、身心障礙者以及低收入戶均提供多元的服務與社會支持。
5.充分運用志工協助推動各項社區關懷服務，並辦理志工人力訓練與獎勵，紀錄服務時數，並訂有志工淘汰機制，獎優汰劣為特色之一。
（九）陪伴社區：陪伴社區為社區之間互助機制，以績優社區指導提攜潛力社區的模式，為橫向模式協助，不同於縣市政府對潛力社區的輔導為垂直式協助模式，名為大手牽小手或母雞帶小雞，此種社區相互扶持成長的模式，最具典範為臺南市、高雄縣等地，不同於通常的垂直協助模式，亦即上對下的督導，其所發揮社區間互助的功能，效果相當顯著，值得推廣。
貳、發現主要問題與困境
一、會務
（一）內部治理能力待建立
      社區發展協會其性質為人民團體，依人團法相關規定，會員大會為最高權力機構，議定工作計畫、預決算、修改章程、選舉理監事等。理事會為執行會員大會決議之執行單位，監事會則為監察理事會之執行，審核年度之工作計畫及預決算，就此次評鑑之觀察，各社區對會員大會、理事會、監事會之權責，真正理解且照章運作者，非常少數。多數為理事長或總幹事等少數人決策，理事會、監事會淪為橡皮圖章，會員大會更是形式意義大於實質意義，各社區依人民團體法相關規定之運作，僅剩每 3 年改選理事長等項，因之，增強其對組織性質及運作技術之能力，應是日後待加強之工作重點之一。
（二）會員人數偏低
      依據社區發展工作綱要的規定，社區居民 30 個以上發起及籌組之後，應該公開招募會員，共同來推動社區工作，但在評鑑過程中，卻發現近九成受評的社區發展協會，會員人數太少，多半不足 100 人，佔社區總人口之比例偏低，其代表性會被質疑，經深入了解其原因，在於會員不願意繳納會費，甚且有多數以上社區並不收取會費，亦不了解會員之權利與義務，因此，會員招募並不積極，足見，社區對人民團體之性質並不認識，以人民團體組織型態來定位社區發展協會，是否合於現實運作狀況，值得再進一步檢討評析。
（三）社區概況調查及福利需求之資料不夠完善
      此次評鑑發現，多數受評社區均已建立社區基本資料，如人口、教育、經濟、自然、人文、歷史發展等，但均未進一步分析，亦不知如何運用，如社區內弱勢人口群的資料，僅限於人口數量的數據，對該等弱勢人口的福利需求，並未做調查，對社區問題及社區居民之需求之優先順序亦付之闕如，相當可惜。如能再進一步協助其將以建立之資料加以分析，以及未建立之資料加以建立，當較能發展出更適切的社區福利服務。
二、財務
（一）財務自主性不高
各社區發展協會之經費來源可分為會費收入、社區生產收益、政府機關補助、捐助收入、孳息、辦理福利服務活動收入，及其他收入等項。此次評鑑社區的有近八成三以上，其政府補助收入均佔所有收入七成以上，少數社區其政府補助收入占總收入之比例高達八成，而收入來源中佔最低者為利息收入及會費收入兩項，足見各社區財源自主性偏低，自有財源比例太低，亦受經費支助者之影響，而限縮或控制其發展方向，進而無法形成社區自主特色，特別是主要財源來自政府機關，當面臨經費預算被刪減或被迫終止或大幅度縮減之情形，即會面臨工作推展的持續性，此對社區永續經營是不利的發展。
（二）財務資料不完備
      社區財務呈現，是社區對會員、主管機關及社會的責信（account ability），社區財務管理多數未依人民團體財務處理辦法相關規定辦理，分類帳、支出憑證的影印保存、補助款的核銷管理，生產建設基金另行登計管理等均不甚完備。特別是財產管理包括財產名稱、數量、購置日期及存放地點均應要加強。
（三）募款能力待加強
      社區財源中捐贈收入所佔比例偏低，除少數幾個社區募款能力強，有一定比例之捐贈收入外，其餘太多數社區捐贈收入所佔比例偏低，顯見社區行銷能力待提升，社區行銷策略缺乏，多數社區不重視社區行銷的重要性。
三、業務
（一）社區照顧關懷據點的功能應再強化
      多數社區均設置社區關懷據點，提供各項老人、身心障礙的社區照顧關懷措施包括送餐服務、衛生保健、健康諮詢、福利新知提供、關懷問安等，但仍有其侷限性，包括地理空間限制，服務人力不足，服務層面待擴大及服務對象不應再侷限於老人等，均有待強化與提升。
（二）社區福利需求調查應再細緻化
      社區福利需求調查，應是各社區推動社區福利服務的準據，亦是擬定年度工作計畫之重要參據，此次受評各社區約有近九成都已完成社區需求調查，但揆其內容，則發現其調查內容僅是非常粗略的概況資料如人口數、性別、職業別、弱勢人口群比例，及最期待社區辦理活動項目等。其實，福利需求調查應針對不同人口群的需求，再進一步就其生活照顧面、休閒娛樂面、健康維護面等近一步發覺其真正的需求內容，才能擬定符合居民需求的年度計畫或重點推動方案，否則，調查結果流於形式，毫無任何實質作用。
（三）福利社區化項目普及性夠但特殊性稍弱
      此次受評社區所推動之福利社區化之對象包括老人、兒童、婦女、原住民、外籍配偶等。所提供之服務項目包括關懷服務、送餐服務、才藝研習、健康維護、生活照顧等，幾乎各社區所推動項目均相同一致性高，少見屬於當地特色自有之特色，而且推動項目過多，流於形式，對社區弱勢人口之照顧會有不夠充足之失。
參、省思與建議
    臺灣的社區工作一直被認為雖有績效但始終不夠落實，不但無法協助社區組織自主運作，且政府單位輔導社區三、五年之後，一旦政府資源不再持續投入或熱心的社區領導幹部離任，社區工作將發生無法繼續發展及維持成果，後繼無力，維持不易的困難，影響社區的永續經營，且臺灣社區工作歷經近十年，政府補助經費引導，逐漸形成社區活動（福利）型態「複製化」、「標準化」現象，獨特性，自主性，區域性，差異的特色，無形中被扼止了其發展的潛能。針對這些困境，茲提出下列幾點反省與建議，期待對臺灣未來社區工作發展方向有所助益。
一、強化社區人才的訓練與培力（empowerment）
    社區人才培訓是提升社區組織自我運作的重要策略之一，社區人才培訓對象應包括社區組織幹部、志工及社區居民，以期當地居民具有管理組織、主持會議的能力，也可以自行設計及進行方案。這些培力（empowerment）工作應採定期訓練、巡迴服務、觀摩學習等方式來進行，培力的主題，以財務管理、方案設計，及發展願景的課程最為急需與迫切。培力工作的進行，首應完成系列訓練教材，以書面、光碟，或影音方式呈現，才能合宜進行訓練，如能由中央主管機關邀請有實務經驗專家組成工作團隊，依不同主題進行巡迴訓練與指導，效果將更明顯。並應極力避免「指導式」培訓，而應朝向「啟發式」培訓。
二、建議設置「國家社區工作研究院」
    由政府編列經費並籌募民間基金，由政府及民間各半提撥基金方式，籌組設置財團法人「國家社區工作研究院」，負責臺灣地區社區工作的歷史發展之搜集，社區工作之演變及未來發展趨勢。社區工作新策略之研發，社區工作與社會變遷趨勢分析，各種訓練，培力及研發工作，以及基本資料建置，擔任臺灣推展社區工作的智庫角色。
三、社區發展協會之組織定位再思考
    社區發展協會之組織性質，在早期為社會運動機構性質，即以社區理事會為最高權力單位來推動社區工作，嗣因國內相關法律並無類似社會運動機構之規範，於是改為人民團體性質之組織，但從歷次社區評鑑以及現行實務狀況，就發現社區定位為人民團體組織並非是最適切的定位，按人民團體組織以會員參與以及會員大會為最高權力機構，且所提供之服務限於會員，但反觀社區，其會員數一直偏低，不到社區人口數之百分之一，且其所提供之服務又不限於會員。對社區財務監督，是監事會之權責，但社區實際之運作皆是理監事或總幹事少數人決定，內部治理與監控機制，多數未能有效發揮。社區發展工作綱要尚是行政命令，社區營造條例草案尚未完成立法，對社區組織的定位，應採何種模式最利於臺灣社區之發展，似應有所思考，人民團體法為訓政時期產物，對人民團體組織，採取監管的態度，值此二十一世紀多元開放社會，對社區之組織定位，應有新思維，採全面開放登記制，或另訂新法成為新法人組織皆是可思考的策略之一。
四、以「聯合」「合作」「同盟」方式開創福利社區化新作法
    福利社區化為社區工作之軸心，目前各單一社區福利化項目「複製性」太強，應結合鄰近社區共同推動，或當地社會福利團體、醫藥衛生團體或社會福利機構的經驗、人力與資源，共同合作，使福利社區化內容更加細緻化，達到社會福利專業服務品質。目前大量運用志工固為方法之一，但如能再結合鄰近的社福醫療資源的專業人力，投入協助社區關懷服務，不僅可解決專業不足的問題，亦可提昇跨部門整合服務的品質，實應加速推動。


